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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1月28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訚肃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呈：因工作变动原因，訚肃先生未来无法有足够时间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职责，请求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以及兼任的公司副总裁职务。 訚肃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调任

香港湘鄂情餐饮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香港湘鄂情及公司海外业务。

訚肃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公司董事会尚有董事8人，未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訚

肃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递交至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及公司

副总裁。

公司董事会对訚肃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的勤勉尽职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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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1月29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1月19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会议由刘小麟先生主持，会议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同意票3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

票）。

公司三届二次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

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就该事项做出的进行会计差错调整的意见，以及就

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说明。监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对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予以密切关注，

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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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1月29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1月19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8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湘鄂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孟凯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同意票8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

票）。

关于本次决议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14年1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司《关于对2012

年年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2014-18）。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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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2012年年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

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及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

定和要求,对前期会计差错予以更正,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计差错事项及原因的说明

2013年 10�月 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简称 “北京证监局” ）向公司下发了《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3]14�号）指出：公司财务核算存在问题，包括：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确认加盟费

收入 1,480万元，确认股权收购合并日前损益 1,556�万元，共影响当期损益 3,036�万元，占2012�年度净利

润 28.09%。同时，公司向供应商收取采购返点 1,220�万元冲减营业成本，入账依据不充分，财务基础工作不

规范。

对于上述问题，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及中国证监会《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规定，对2012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 调减其他应收款

14,620,000.00元，调减商誉15,560,545.43元，调减应交税费3,481,296.45元，调减盈余公积938,516.02元，调减未

分配利润25,760,732.96元， 调减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26,699,248.98元， 调减营业收入14,800,

000.00元，调减营业税金及附加834,200.00元，调减资产减值损失180,000.00元，调减营业利润13,785,800.00

元，调减营业外收入15,560,545.43元，调减利润总额29,346,345.43元，调减所得税费用2,647,096.45元，调养净

利润26,699,248.98元，调减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6,699,248.98元。 此外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相关科目进行了调减。 （详见下表）

二、会计差错事项对公司2012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股东权益的影响

1、修正前后的报表项目对比情况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修正前

2012

年度 调整金额 修正后

2012

年度

其他应收款

190,769,101.33 -14,620,000.00 176149101.33

商誉

274,024,689.18 -15,560,545.43 258464143.75

应交税费

22,216,136.24 -3,481,296.45 18734839.79

盈余公积

35,593,632.27 -938,516.02 34,655,116.25

未分配利润

167,418,154.87 -25,760,732.96 141,657,421.9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1,264,168,427.55 -26,699,248.98 1,237,469,178.57

营业收入

1,378,772,428.82 -14,800,000.00 1,363,972,428.82

营业税金及附加

76,533,267.85 -834,200.00 75,699,067.85

资产减值损失

3,860,174.07 -180,000.00 3,680,174.07

营业利润

121,816,455.01 -13,785,800.00 108,030,655.01

营业外收入

38,106,670.29 -15,560,545.43 22,546,124.86

利润总额

150,361,805.59 -29,346,345.43 121,015,460.16

所得税费用

42,297,346.33 -2,647,096.45 39,650,249.88

净利润

108,064,459.26 -26,699,248.98 81,365,210.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8,629,122.00 -26,699,248.98 81,929,873.02

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 修正前

2012

年度 调整金额 修正后

2012

年度

长期股权投资

1,014,879,337.33 -12,032,256.58 1,002,847,080.75

应交税费

5,138,035.54 -2,647,096.45 2,490,939.09

盈余公积

35,593,632.27 -938,516.02 34,655,116.25

未分配利润

58,831,497.07 -8,446,644.11 50,384,852.96

营业外收入

25,898,605.48 -12,032,256.58 13,866,348.90

利润总额

12,583,800.56 -12,032,256.58 551,543.98

所得税费用

2,378,964.09 -2,647,096.45 -268,132.36

净利润

10,204,836.47 -9,385,160.13 819,676.34

2、修正后的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报告期利润

修正前

2012

年度每股收益 修正后

2012

年度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0.27 0.27 0.20 0.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0.18 0.18 0.15 0.15

三、会计差错事项对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影响说明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修正前

2013

一季度 调整金额 修正后

2013

年一季度

其他应收款

237,859,809.33 -14,620,000.00 223,239,809.33

商誉

274,024,689.18 -15,560,545.43 258,464,143.75

应交税费

14,590,468.04 -3,481,296.45 11,109,171.59

盈余公积

35,593,632.27 -938,516.02 34,655,116.25

未分配利润

99,017,280.23 -25,760,732.96 73,256,547.2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1,195,767,552.91 -26,699,248.98 1,169,068,303.93

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 修正前

2013

一季度 调整金额 修正后

2013

年一季度

长期股权投资

1,117,725,008.31 -12,032,256.58 1,117,725,008.31

应交税费

4,331,217.66 -2,647,096.45 4,331,217.66

盈余公积

35,593,632.27 -938,516.02 35,593,632.27

未分配利润

32,586,080.25 -8,446,644.11 32,586,080.25

四、会计差错事项对公司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影响说明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修正前

2013

半年度 调整金额 修正后

2013

半年度

其他应收款

221,723,801.80 -14,620,000.00 207,103,801.80

商誉

278,231,975.64 -15,560,545.43 262,671,430.21

应交税费

9,705,779.65 -3,481,296.45 6,224,483.20

盈余公积

35,593,632.27 -938,516.02 34,655,116.25

未分配利润

-83,606,781.36 -25,760,732.96 -109,367,514.3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1,012,991,913.85 -26,699,248.98 986,292,664.87

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 修正前

2013

半年度 调整金额 修正后

2013

半年度

长期股权投资

998,901,521.41 -12,032,256.58 986,869,264.83

应交税费

3,450,081.01 -2,647,096.45 802,984.56

盈余公积

35,593,632.27 -938,516.02 34,655,116.25

未分配利润

-17,860,767.90 -8,446,644.11 -26,307,412.01

五、会计差错事项对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影响说明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修正前

2013

三季度 调整金额 修正后

2013

三季度

其他应收款

210,278,033.69 -14,620,000.00 195,658,033.69

商誉

281,925,798.85 -15,560,545.43 266,365,253.42

应交税费

11,198,306.42 -3,481,296.45 7,717,009.97

盈余公积

35,593,632.27 -938,516.02 34,655,116.25

未分配利润

-166,353,174.54 -25,760,732.96 -192,113,907.5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890,712,480.11 -26,699,248.98 864,013,231.13

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 修正前

2013

三季度 调整金额 修正后

2013

三季度

长期股权投资

884,517,974.74 -12,032,256.58 872,485,718.16

应交税费

3,884,294.71 -2,647,096.45 1,237,198.26

盈余公积

35,593,632.27 -938,516.02 34,655,116.25

未分配利润

-48,704,993.54 -8,446,644.11 -57,151,637.65

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对更正后的公司2012年度报告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210398号审计报

告，审计意见为：“我们认为，贵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

公司2012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2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七、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以前年度发生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

恰当地进行了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使公司的会计

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公司将汲取此次事件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实施，规范财务核算，切实

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保证会计核算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营业收入、成本和利润，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重大会计差错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对会计差错的会计处理

也符合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该项会计

差错更正的处理。 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完善内部控制,杜绝上述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公司以及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

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就该事项做出的进行会计差错调整的意见，以及就其原因和影

响所做的说明。监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对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予以密切关注，维护投资者

的权益。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4-05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本次发行数量：

15,137.6146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

21.8

元

/

股

2

、认购对象的股份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万股） 锁定期

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03.3055 12

个月

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15.1376 12

个月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14.7706 12

个月

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49.6305 12

个月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14.8623 12

个月

6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12.3853 12

个月

7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3.7614 12

个月

8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1,513.7614 36

个月

合计

15,137.6146 --

3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手续。 本次向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

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28

日； 向其他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

4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核准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案经

2013

年

5

月

27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13

年

6

月

17

日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

年

12

月

2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本次发行申请获得通过。

2014

年

1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5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1,13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种类和面值：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

、发行数量：

15,137.6146

万股

3

、发行价格：

21.8

元

/

股

4

、募集资金总额：

330,000.00

万元

5

、募集资金净额：

323,699.86

万元

6

、发行费用：

6,300.14

万元

7

、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由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2014

）

010010

号）。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股份登记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及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的结论意见

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和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三安光电本次发行过程（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三安光电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相

关议案的规定。 三安光电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其资格符合三安光电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规定的

条件，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三安光电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特定投资者选择的客观公正，保证了

发行过程的公平，符合三安光电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律师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认为：

三安光电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批准，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符合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认购协议》、《认购合

同》合法、有效；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确定为：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万股）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时间

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03.3055 12

个月

2015

年

1

月

28

日

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15.1376 12

个月

2015

年

1

月

28

日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14.7706 12

个月

2015

年

1

月

28

日

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249.6305 12

个月

2015

年

1

月

28

日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14.8623 12

个月

2015

年

1

月

28

日

6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12.3853 12

个月

2015

年

1

月

28

日

7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3.7614 12

个月

2015

年

1

月

28

日

8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1,513.7614 36

个月

2017

年

1

月

28

日

合计

15,137.6146 - -

（二）发行对象情况，包括发行对象的名称、注册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

1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

1721-1725

号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秀成

经营范围：

1

、从事冶金、矿产、电子、商业、房地产、仓储业、特种农业及其他行业的项目投资管理；

2

、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3

、批发零售化

工（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术品、机械电子设备、计算机产品及软件、仪器仪表、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

交电、普通机械、矿产品。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2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16-17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0

万

法定代表人：陈敏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3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9-458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叁仟捌佰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31

、

32

、

33

层整层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注：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

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深圳市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8-8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7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凭基金管理资格证书

A012

经

营）

8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

号中国人寿中心

14-18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繆建民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关系

发行对象中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秀成先生控制的企业，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

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4

年

1

月

8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505,759,725 35.02%

2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245,448,074 17.00%

3

王文彬

24,000,000 1.66%

4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3,709,855 1.64%

5

天弘基金

－

工商银行

－

天弘成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850,000 1.17%

6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4,807,234 1.03%

7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稳健分层型财富

1

期指定型

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247,740 0.99%

8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3,511,920 0.94%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13,049,310 0.90%

1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96,345 0.77%

（二）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4

年

1

月

28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505,759,725 31.70%

2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260,585,688 16.33%

3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6,338,991 1.65%

4

王文彬

24,000,000 1.50%

5

中国建设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935,184 1.19%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18,003,838 1.13%

7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254,021 1.08%

8

天弘基金

－

工商银行

－

天弘成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850,000 1.06%

9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6,601,060 1.04%

1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15,148,623 0.95%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4

年

1

月

8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94,505,422 6.54% 151,376,146 245,881,568 15.41%

其中： 其他境内法人

持有股份

94,505,422 6.54% 151,376,146 245,881,568 15.41%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49,508,354 93.46% - 1,349,508,354 84.59%

其中：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1,349,508,354 93.46% - 1,349,508,354 84.59%

股份总数

1,444,013,776 100.00% 151,376,146 1,595,389,922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23,699.86

万元，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影响如下（以

2013

年

9

月

30

日为

基准日模拟计算）：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加额

总资产（万元）

1,292,715.17 1,616,415.03 323,699.86

净资产（万元）

665,522.08 989,221.94 323,699.86

负债（万元）

619,618.84 619,618.84 0

总股本（股）

1,444,013,776 1,595,389,922 151,376,146

每股净资产（元）

4.66 6.20 1.54

资产负债率（合并）

47.93% 38.33% -9.6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得到改

善，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为

LED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优势，

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公司将继续保持人员、资产、财务、

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四）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将不会发生变动。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拓展，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方面均不发生变化。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1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电 话：

010-66568888

传 真：

010-66568857

保荐代表人：纪荣涛、赵耀

项目协办人：张龙

经办人员：张继萍、刘继东、陈晨、刘蕊

2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维彬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外馆斜街甲

1

号泰利明苑

A

座二区

4

层

电 话：

010-51789057

传 真：

010-51789053

经办人员：廖邦政、傅佳、蒋叶琴、杨成娇、石建光

3

、发行人律师：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温天相

办公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

518

号招银大厦

10

楼

电 话：

027-85772657

传 真：

027-85780620

经办律师：答邦彪、漆贤高

4

、验资机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黄光松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众环大厦

2-9

层

电 话：

027-85424320

传 真：

027-85424329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郁、彭翔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银河证券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证明；

（五）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上述备查文件存放在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可以查阅。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临2014-06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51

号文件《关于核准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15,137.6146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21.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99,999,982.8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3,001,375.84

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36,998,606.96

元。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

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2014

）

010010

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及募集资金专

户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会展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在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426066856819

，

截至

2014

年

1

月

22

日，专户余额为

323,959.998311

万元。该专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银河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要求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银河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

工作。

银河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应当配合

银河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银河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银河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纪荣涛、赵耀可以随时到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银河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公司出具专户银行对账单，并抄送给银河证券。 中国银

行会展中心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六、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银河证券，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七、银河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银河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及银河证券出具对账单或未及时向银河证券通知专

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银河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银河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专户。

九、银河证券发现公司、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公司、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银河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后失效。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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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获得补贴款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决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国际

先进的

20

台单腔机或者

5

台四腔连体机氮化镓

MOCVD

设备及扩充部分

LED

芯片生产线。 厦门市政府及厦门

市思明区政府为鼓励、支持光电产业发展，参照厦门市火炬园对下辖企业进口

MOCVD

设备实行补贴的扶持

政策，对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购置的

MOCVD

设备进行补贴（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6

月

19

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

2014

年

1

月

29

日， 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政府拨付的该批

MOCVD

设备其中

4

台四腔连体机

30%

补贴款

2400

万元。

目前，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已收到该批设备其中

4

台连体机补贴款的

100%

。 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政府给予相关生产设备

补贴款于收到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摊计入损益。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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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2013年10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3—082）中预计2013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080.66万元至2860.9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60%

—

90%

盈利：

2600.82

万元

盈利：

260.08

万元—

1040.33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修正原因说明

1、宏观经济放缓，铁塔行业竞争加剧，产品销售价格较去年大幅降低，尤其下半年度执行合同价格较

去年同期下降较大， 但相应的原材料价格并未同比例下降， 同时职工薪酬及制造费用较上年度有较大提

高。

2、子公司青岛齐星铁塔有限公司投资规模较大、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固定资产折旧等较大，导致单位

生产成本较高。

3、截止2013年12月31日应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较2013年1-9月有所增加；同时预计年底的存货减

值准备将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4、随着公司3万套立体停车设备募投项目基础建设的稳步进行，公司为募投项目的投产做准备，加大

了立体停车设备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培养及营销推广方面的投入，导致公司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3年度报告为

准。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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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2013年3月完成，

公司聘请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 ）担任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

限至2014年12月31日。

公司现已启动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2014年1月29日签订了《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承销协议书》 决定聘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担任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前身为国泰证券和君安证券，于1999年8月18日两公司合并新设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

君安的主营业务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为保证公司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的衔接和开展，2014年1月29日公司与中航证券、国

泰君安签订了《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

荐工作的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 ），根据《三方协议》的规定，中航证券作为公司2012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其持续督导义务自《三方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国泰君安作为公司2013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将承接自《三方协议》生效之日（含当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公司2012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义务和相关工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

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公司与中航证券终止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协议，中航证券未完成的

对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国泰君安完成。 国泰君安已指派朱锐先生 、陈于冰先

生（朱锐先生、陈于冰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剩余持续督导期内的保荐代表

人，持续督导期至2014年12月31日。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1、朱锐先生：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硕士，先后参与并完成了振华重工2008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正泰电

器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项目、洪都航空2009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成发科技2010年非公开发行项目、四方

达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成飞集成2011年非公开发行项目、中国交建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

上市项目、浙富股份2013年非公开发行项目、中航动控2013年非公开发行项目等。 朱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

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2、陈于冰先生：复旦大学硕士，自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以来负责或参与的主要项目包括：上海航空A股首

次公开发行、中交股份A股首次公开发行、浙富股份A股首次公开发行、振华重工2007年公开增发和2008年

非公开发行、山东黄金非公开发行、中航动控2013年非公开发行等项目。 陈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

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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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9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

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不超

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有效。 详见2013年9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已于2014年1月28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以下简称"交行武昌支行"）签订了

《"领汇财富"结构性存款业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及《"领汇财富"理财产品交易申请书》，根据协议

约定及相关产品交易申请书， 公司以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产品名称："领汇财富·慧得利"收益挂钩汇率/利率/贵金属/商品保本理财产品

（二）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三）理财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四）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扣除各项费用后）:3.7%

（五）起息日：2014年1月28日

（六）到期日：2013年3月3日

（七）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理财本金将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

（八）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九）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提示

（一）利率风险：本理财产品的实际年化收益率取决于挂钩标的的市场表现。 如果在本理财产品合同

履行期内遇市场利率上升，本理财产品实际年化收益率不一定随市场利率上升而上升。

（二）流动性风险：本理财产品与一般存款不同，如未明确约定客户有提前终止权，则在交易期限内，

客户不得单方面撤销或提前终止任何已成交交易，因此不应被视为一般存款的替代品。客户应确信在交易

期限内不使用投资本金并且拥有足够的流动应急资金以备不时之需。

（三）市场风险：本产品的实际年化收益率取决于挂钩标的的市场表现。 挂钩标的的变化受市场多种

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政局及政府政策等因素)。根据产品收益相关条款，客户到期可能只能取

得较低年化收益率，在最不利情况下，收益率可能为0，客户未获得任何收益，客户应对此有充分的认知。

（四）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不提供账单。 客户可向交通银行营业网点咨询本理财产品

的相关信息。 若客户未及时咨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客户无

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影响客户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五）提前终止风险：若交通银行执行提前终止权，客户将面临理财资金的再投资风险。

（六）不成立风险：如因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或当期交易募集金额未达到银行要求等原因，经交通银行

合理判断难以按照客户提交的交易申请书叙做理财交易的，交通银行有权宣布理财交易不成立。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管理层进行具体实施时，需得到公司董事长批准并由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具体实施部门要及

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短期理财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审

查理财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

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情

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二）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的利益。

五、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 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695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天天利

"2013年第1期开放式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2013年9月30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7,695万元和收益

18,973.97元已如期到账。

（二） 公司于2013年10月1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670万元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

湖支行"金钥匙·本利丰"2013年第348期百县千镇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2013年11月18日到期，购买

该理财产品的本金7,670万元和收益277,380.82元已如期到账。

（三） 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600万元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

湖支行"本利丰步步高"2013年第1期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该产品已于2013年12月30日到期，购买该理财

产品的本金7，600万元和收益100,882.19元已如期到账。

六、备查文件

（一）《交通银行 "领汇财富"结构性存款业务协议》；

（二）《交通银行"领汇财富"理财产品交易申请书》；

（三）《交通银行"领汇财富"理财产品说明书（适用于"领汇财富·慧得利"收益挂钩汇率/利率/贵金属

/商品保本理财产品》；

（四）《交通银行"领汇财富"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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